
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

交易事项的公告 

 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（2025 修正）》

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5 年第 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就本行

与关联方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本行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与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（广州工业投资集团成员）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

意本行给予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 亿元授信额

度。2026 年 6 月 16 日，本行与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签订了一笔关联交易协议，交易金额为 1.4 亿元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名称：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经济性质或类型：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医院管理;企业自有资金投资;企

业总部管理;资产管理（不含许可审批项目）;商品零售贸易

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）;商品批发贸易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

外）;货物进出口（专营专控商品除外）;技术进出口;房屋租



赁;场地租赁（不含仓储）;停车场经营;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 

法定代表人：景广军 

注册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观海路 9 号 1201 房 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626811.77659 万元人民币 

（二）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

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我行主要股东，广州工业

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控股

股东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（2025 修正）》

等相关规定，本行与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构成关

联方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一般商业原则和市场惯例，在同等市

场环境及条件下，以不偏离市场价格的标准公平协商确定，

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及

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本行给予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 亿元授信

额度，已达到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 1%以上，构成重大关联交

易。2026 年 6 月 16 日，本行与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签订了一笔关联交易协议，交易金额为 1.4 亿元。 

五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本行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发表意见一致同意

《关于审议与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广州工业投



资集团成员）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交易程序合法合规、

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

本行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。 

六、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与风险管理

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

本行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

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与广

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广州工业投资集团成员）开

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。 

本行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与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（广州工业投资集团成员）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同

意本行给予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 亿元授信额

度。 

 

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6 年 7 月 1 日 


